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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十九 條　　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依下列規定：

　　

一、依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申領者，均不得超過五日。但有正當理由申請再領者，各以一次為

限。

　　二、依前條第四款申領者，得視行程需要核定。但在同一省市不得超過十五日。

　　

三、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應由入境之公路監理機關核發臨時牌照，最多不得超過三個月，並

於出境時繳回。

　　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屆滿後，應即將該牌照向公路監理機關繳銷之。

　　領用臨時牌照之車輛，不得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第八十三條　　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指下列各款之一之機械：

　　一、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工程重機械。

　　二、屬裝配起重機械專供起重用途且無載貨容量之起重機車或其他自力推動機械。

　　三、配衡型堆高機。

　　四、其他特定用途設計製造，不經曳引而能以原動機行駛之機械。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裝有輪式輪胎之動力機械應先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領用牌證，並比照

第八十條之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後，方得憑證行駛道路。



　　動力機械申請登記領用牌證，依其總重量及規格分類如下：

　　

一、普通動力機械：總重量四十二公噸以下且其全長、全寬及全高尺度符合第三十八條規定大

貨車尺度限制之動力機械。

　　

二、重型動力機械：總重量逾四十二公噸且在七十五公噸以下，或四十二公噸以下其全長、全

寬及全高尺度逾第三十八條規定大貨車尺度限制之動力機械。

　　三、大型重型動力機械：總重量逾七十五公噸之動力機械。

　　

進口第一項第二款裝有輪式輪胎之動力機械，其方向盤應在左側。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進口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但書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起，各年得進口製造未逾十五年方向盤非在左

側之動力機械總量，依下列規定：

　　一、一百年：一千一百輛。

　　二、一百零一年：九百輛。

　　三、一百零二年：七百輛。

　　四、一百零三年：五百輛。

　　五、一百零四年：三百輛。

第八十三條之一　　動力機械應依下列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領用牌證：

　　　　

一、繳驗公司或行號登記證明文件及檢附動力機械來歷憑證、諸元規格資料、加註尺度之照片

。

　　　　二、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動力機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裝有輪胎且方向盤在左側及確實無法使用車輛載運者為限。但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進口者，其方向盤得非在左側。

　　　　

（二）裝置符合規定之帶狀反光標識、輪廓邊界標識燈、照後鏡、照地鏡及防止捲入裝置。

　　　　

（三）屬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之危險性機械者，應檢附勞動檢查機構核發之檢查合格證明。

　　　　三、前條第一項第三款配衡型堆高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專門從事營運起重運搬或安裝，並依法登記設立且營業登記項目為機械安裝業或起重

工程業為限。

　　　　

（二）檢附有貨叉可收折裝置、四路行車紀錄器（配有紅外線超廣角夜視鏡頭，具防震、防塵

功能且其解析度達HD以上畫質）、三邊盲區偵測雷達且感應距離達五公尺、方向與倒車語音警



示器、三邊紅光線條警示燈、箭頭紅光指示燈、頭燈、行駛警示燈及反光貼紙之證明文件。

　　　　

（三）檢附取得勞動部認可之檢定機構或經國內認證組織認證之檢測實驗室核發之檢測合格證

書。　　　　　　　

　　動力機械轉讓時，應由受讓人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動力機械應依前條第二項及下列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

　　　　一、已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領用牌證者為限。

　　　　

二、應檢附依法領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合法汽車修理業者出具四個月內保養紀

錄表，其保養檢查項目如附件十八；屬配衡型堆高機者，其保養檢查項目如附件十八之一。

　　　　

三、應檢附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或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規定之檢查合格證明或檢測合格證書。

　　　　四、顯有損壞道路、橋梁之虞者，不得核發臨時通行證。

　　　　五、配衡型堆高機申請行駛之道路距離以三公里以下為限。　　　　　　　

　　動力機械牌證之型式、顏色、編號及種類由交通部會商相關機關訂定之。

第八十三條之二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其駕駛人必須領有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照。但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

月一日起，總重量逾三點五公噸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領有大貨車以上之駕駛執照；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重型及大型重型之動力機械，其駕駛人應領有聯結車駕駛執照。

　　　　　　　

　　

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除應依臨時通行證所核定之路線、時間、速限行駛外，並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二、動力機械牌證應懸掛固定於前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駕駛人並應攜帶臨時通行證。

　　　　三、配衡型堆高機貨叉應收折。

　　　　四、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應行駛於最外側車道，並不得直接左轉。

　　　　五、不得運載貨物及牽引拖曳，並不得搭載駕駛艙座位以外之人員。

　　　　

六、日間並應開啟頭燈及輪廓邊界標識燈；配衡型堆高機並應全時開啟行車紀錄器、方向與倒

車語音警示器、三邊盲區感應雷達、三邊紅光線條警示燈、箭頭紅光指示燈、頭燈及行駛警示

燈。

　　　　

七、屬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大型重型動力機械或方向盤非在左側之重型動力機械，應配備

標識前導及後衛之車輛隨行。方向盤非在左側之普通動力機械，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

日起，亦同。



　　　　八、應遵守本章汽車行駛管理各項規定。


